（學校全銜）
○○○學年度第○次校園事件處理會議紀錄

時    間：中華民國○年○月○日（星期○）上（下）午○時○分
地    點：
主    席：○○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○○○

壹、報告事項：
  一、本校接獲檢舉專任運動教練○○○疑似涉及校園事件(校安通報序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)，依據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遺辦法(以下簡稱：解聘辦法)」第61條第1項規定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、代課及代理教師、實驗教育教師、專任運動教練及協同教學人員，涉及解聘、不續聘或終局停聘情形者，其調查程序，準用本辦法規定辦理；第61條第2項規定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職員、教官、學生事務創新人員、工友、運用於協助教學之志願服務人員、實際執行教學之學校外聘運動教練、教育實習人員及其他執行教學、輔導管教或研究之人員，涉及免職、終止契約關係或終止運用關係情形者，其調查程序，準用本辦法規定辦理。因此，本校業於○○○年○月○日（星期○）召開○○○學年度第○次校園事件處理會議（以下簡稱：校事會議），審議後決議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，今調查報告業已完成，提請召開校事會議審議。
  二、依據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遺辦法(以下稱解聘辦法)」第22條第1項規定：「調查小組完成調查報告後，應提校事會議審議；審議時，調查小組應依校事會議通知，推派代表列席說明。」亦即，校事會議如認為不需要通知調查小組列席說明時，調查小組就不用出席說明。
  三、解聘辦法第24條第1項規定，「校事會議之審議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(一)依調查報告及其他具體證據，認定事實及作成決議。(二)必要時，得依職權通知當事人、檢舉人、行為人以外之教職員、家長代表、學者專家或有關機關（構）指派之人員，以書面或出席方式說明、陳述意見。」第24條第2項規定，「前項審議之決議，應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審議通過。」
  四、解聘辦法第19條第2項規定負有保密義務者包括參與處理校事會議事件之所有人員，另依刑法及行政程序法亦有相關保密規定，請所有與會人員克盡保密責任。

貳、討論事項（含表決方法及結果）：(主席在每個案由都必須投票)
  案由一：是否同意調查報告內容及結論？提請討論。
  說  明：逐頁說明調查報告內容及結論。
  決  議：同意調查報告內容及結論。
  票  數：1、同意調查報告內容及結論。(5票)
2、不同意調查報告內容及結論。(0票)
3、棄權。(0票)

  案由二：專任運動教練準用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遺辦法」第25條第1項規定，校事會議審議調查報告，應為下列決議「之一」：
1、專任運動教練涉有「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」第13條第1項第8款、第9款、第10款(體罰或霸凌學生，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)、第11款(行為違反相關法規)、第14條第1項第3款(體罰或霸凌學生，造成其身心侵害，有解聘之必要)、第5款(行為違反相關法規)、第15條第1項第1款(培訓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，且未能於期限內改善)、第2款(違反聘約情節重大)、第17條(行為違反相關法規)所定情形，學校應移送教練評審委員會審議。
2、專任運動教練涉有「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」第32條所定專任運動教練懲處之情形，且其情節未達應依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」第13條、第14條、第15條、第17條予以解聘、停聘、不續聘之程度者，學校應移送審委會審議。
3、專任運動教練無前述情形，應予結案。
  說  明：說明上述三種決議的差異，校事會議只能決議其中一種。
[bookmark: _Hlk181543074]  決  議：本案經校事會議審議調查報告，決議專任運動教練涉有「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」第13條第1項第8款、第9款、第10款(體罰或霸凌學生，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)、第11款(行為違反相關法規)、第14條第1項第3款(體罰或霸凌學生，造成其身心侵害，有解聘之必要)、第5款(行為違反相關法規)、第15條第1項第1款(培訓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，且未能於期限內改善)、第2款(違反聘約情節重大)、第17條(行為違反相關法規)所定情形，學校應移送教練評審委員會審議(下列三種決議只能挑一種寫，不能寫二種，請依據下列最高之票數來寫決議)
  票  數：1、專任運動教練涉有「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」第13條第1項第8款、第9款、第10款(體罰或霸凌學生，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)、第11款(行為違反相關法規)、第14條第1項第3款(體罰或霸凌學生，造成其身心侵害，有解聘之必要)、第5款(行為違反相關法規)、第15條第1項第1款(培訓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，且未能於期限內改善)、第2款(違反聘約情節重大)、第17條(行為違反相關法規)所定情形，學校應移送教練評審委員會審議。(5票)
2、專任運動教練涉有「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」第32條所定專任運動教練懲處之情形，且其情節未達應依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」第13條、第14條、第15條、第17條予以解聘、停聘、不續聘之程度者，學校應移送審委會審議。(0票)
3、專任運動教練無前述情形，應予結案。(0票)

參、臨時動議：
  案  由：
  說  明：
  決  議：

肆、散會：上（下）午○時○分

[bookmark: _Hlk181543286]（學校全銜）
○○○學年度第○次校園事件處理會議紀錄

出席委員：(校事會議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)

	身分
	職稱
	姓名
	性別
	簽到

	校長
	校長
	
	
	

	家長會代表
	
	
	
	

	行政人員代表
	
	
	
	

	教師(會)代表
	
	
	
	

	教育學者、法律學者專家、兒童及少年福利學者專家或社會公正人士
	
	
	
	



列席人員：

工作小組：


	請特別注意：
1、 外聘委員身分「教育學者、法律學者專家、兒童及少年福利學者專家或社會公正人士」，這句定義請完整保留整句話，勿增刪文字，避免選擇適用錯誤。
2、 校事會議應置委員五人，任期一年。如果某位委員無法出席，請寫「請假」，不得找其他人代理，亦不得臨時找人代替出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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